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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有关
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规定，安装自动监

控设施、开展自行监测是各排污单位的法定责任。为了进一步优

化营商环境，加强对企业服务指导，规范企业自行监测工作，帮

助和引导企业主动落实守法责任，按照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

进一步完善本市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环

监测[2020]113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现将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的有

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工作对象

已核发国家排污许可证企业（动态更新），列入当年度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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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内企业（2020年度名录企业清单见附

件）。

二、 工作目标

已核发国家排污许可证企业和列入当年度上海市重点

排污单位名录内企业，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、相规范

性文件的要求，在规定的时间内切实履行自行监测、在线监测

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信息公开义务，接受生态环境部门和社会监

督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在线监测工作要求

1、在线监测设施建设与并网

列入当年度上海市水环境、大气环境重点排污单位，以及

已核发排污许可证企业，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和排污

许可证规定的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施，并与“上海市污染源综

合管理信息系统平台”联网和稳定上传数据。同时，排污单位

应加强自动监控设施的运行维护，并对在线监测数据进行日常

审核。

2、在线监测设施故障报告

自动监控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，排污单位应当在

故障发生后12小时内向区生态环境部门报告，并及时检修，保

证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正常运行；因特殊情况无法在5个工作日

内恢复正常使用的，应在规定期限内向区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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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运期间，排污单位应当采用手工监测方式，对污染物排放状

况进行监测，并向区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监测数据。

3、在线监测数据异常报告

排污单位如发现在线数据异常的，应按规定时间要求提交

数据异常原因分析报告，分析数据出现的原因，逾期未提交的，

视作无异议。对于经认定在线数据超标的违法情况，区生态环

境局将依法予以查处。

（二）自行监测工作要求

1、自行监测方案制定

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行业自行监测技术指南、总则、排污许可

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的优先顺序制定自行监测方案。自行监测

方案应包括排污单位基本情况、监测点位、监测频次、监测指

标、执行排放标准及其限值、监测方法和仪器、质量控制措施、

监测点位示意图、监测结果公开时限等内容。

2、自行监测工作开展

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，自行监测原始记录完

整、监测全过程规范，原始记录包括现场采样、样品运输、保

存、交接、分析测试、监测报告等。

3、自行监测结果报送

排污单位应当将自行监测的结果及时上传“全国污染源监测

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”，并确保自行监测结果的完整与一致。

4、自行监测信息公开



- 4 -

排污单位应通过“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”,

及时公开自行监测信息。公开内容应包括排污单位基础信息、

自行监测方案、自行监测结果、未开展监测的原因、污染源监

测年度报告等内容。

四、加强检查执法监督

（一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规定，排污单位对未按照规定安装

自动监测设备，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

备联网，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，将由我局责令改正，

处以罚款。对拒不改正的，将依法责令停产整治。

依据《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上海市环境保

护条例》等法规规定，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，开

展自行监测，保存原始监测记录；公布排放污染物的名称、排

放方式、排放总量、排放浓度、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

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信息。未按照要求公开环境信息的，将

由我局责令改正，处以罚款。对拒不改正的，将依法责令停产

整治。

（二）开展专项检查与执法

我局将依据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监督检查技术要求》，对

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开展情况进行检查。对检查结论为不及格的

排污单位，我局将加强监督指导，采取通报、信息公开、下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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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意见书等方式，督促排污单位整改。

对存在下列行为的排污单位，我局将对环境违法行为予以

立案查处：一是拒不开展自行监测或不公开自行监测数据的；

二是不按照要求提供资料或拒绝环境监测部门或相关机构检查

的；三是自行监测检查结论为不及格的；四是涉嫌自行监测数

据弄虚作假的；五是其他涉嫌违法行为的。

五、强化企业服务指导

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服务指导，保证自行监测质量，建议各

排污单位在选择和委托第三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（以下简称

“第三方机构”）开展自行监测时，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建议选择在市生态环境局官网“社会服务机构”专栏

完成备案的第三方机构；二是第三方机构计量认证资质内的项

目能够满足所委托监测的项目；三是第三方机构的计量认证资

质在法定的期限内；四是第三方机构无不良记录；五是委托第

三方机构的内容中，应包括制定符合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的

监测方案，并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。

附件：2020 年上海市重点排污单位松江区企业名单

2020 年 8 月 19 日

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19 日印发


